
宁夏建材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

独立判断的立场，经审慎分析，在事前知晓并认真审阅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的议案后对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建材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并向包括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35名特

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同时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

现金增资方式取得上市公司下属水泥等相关业务子公司控股权及上市

公司持有的水泥等相关业务涉及的商标等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本次交易

有助于消除和避免上市公司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

同业竞争，有效维护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继续推进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且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已依法回避，亦未委托其他非关联

董事行使表决权。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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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为继续推进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关事项符合

适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

（以下无正文）








